
《 2001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  

引言  

 本文件闡述政府當局對議員在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五日的法案委員

會會議上提出事項的回應。議員在會上要求政府當局  —  

( a )  解釋法律適應化的原則，並就 “廉政專員”和“官方僱員”

的適應化修改怎樣與法律適應化的原意和範圍一致，提供

法律意見；  

( b )  說明在“訂明人員”定義範圍內的五個職位，為何會被解

釋為不在“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”的範圍內，提供在各項

條例中對這些職位的相關提述，並解釋其職能及運作；  

( c )  視乎（ a）及（ b）而定，考慮改為以修訂條例草案的方式

處理 “廉政專員”和“官方僱員”的適應化修改。  

法律適應化指導原則  

2 .  《 2001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 (下稱“條例草案” )旨在修

改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(第 201 章 )及《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條例》

(第 204 章 ) (下稱“廉政公署條例” )下的個別條文，以符合《基本

法》及香港的新憲制地位。按照法律適應化計劃的指導原則，我們確

定如不是由於憲制上的轉變，政府當局將不須提交有關條例草案，因

此本條例草案純屬法律適應化修改。  

3 .  一 如 “ 指 導 原 則 及 指 引 詞 彙 ” (立 法 會 文 件 編 號 C B ( 2 ) 7 3 9 / 9 8 -

9 9 ( 0 1 ) )第 5 ( a )段所述，法律適應化計劃的指導原則如下  —  

 “經適應化修改的條文，應符合《基本法》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

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，但在符合這項原則的前提下，每

條條文經適應化修改後，應盡可能一如既往具同樣法律效力。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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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修訂如既不涉及《基本法》亦非基於香港的新地位而需作出，

均在法律適應化計劃的範圍之外。”  

4 .  本條例草案的簡稱已清楚顯示這是一項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

案，它只可載列法律適應化修改而非法律改革條文。法律適應化修改

條例草案的性質，旨在將條例草案的涵蓋範圍規限於有關的法律適應

化修改，以保存回歸前的同樣法律效力。因此，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

草案的涵蓋範圍是受到嚴緊限制的。根據上述原則，政府當局已建議

作出多項適應化修改，包括修改在《防止賄賂條例》及《廉政公署條

例》中出現的 “廉政專員”及“官方僱員”。  

對“廉政專員”的適應化修改  

5 .  在回歸以前，廉政專員在《防止賄賂條例》第 2 ( 1 )條下指“由總

督委任以主管廉政公署的人，亦包括副專員”。“由總督委任以主管

廉政公署的人”，亦包括由總督（即現在的行政長官）根據《廉政公

署條例》第 7(2 )條委任的署理廉政專員。因此，署理廉政專員是在

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“專員”一詞原有定義的範圍內，亦應繼續涵蓋

於該定義之內。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“專員”一詞經適應化修改的建

議定義，旨在說明一點：雖然署理廉政專員不是和廉政專員一樣根據

《基本法》委任，但仍在“專員”一詞的定義範圍內。因此，該定義

旨在保留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“專員”一詞在回歸前的法律效力。  

6 .  經適應化修改的“廉政專員”的定義的建議措詞載於下表。建

議的措詞旨在確保 “廉政專員”一詞，仍將涵蓋同樣的人。  

 《廉政公署條例》  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 

原有名詞  “廉政專員”

( C o mmi s s i o n e r )指根據

第 5 條委任的廉政專

員，以及根據第 6 條委

任的副廉政專員  

“專員”

( C o mmi s s i o n e r )指

由總督委任以主管

廉政公署的人，亦

包括副專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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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廉政公署條例》  《防止賄賂條例》  

建議名詞  “廉政專員”

( C o mmi s s i o n e r )指按照

《基本法》委任的廉政

專員，亦包括根據第 6

條委任的副廉政專員  

“專員”

( C o mmi s s i o n e r )指

按照《基本法》委

任的廉政專員，亦

包括根據《廉政公

署條例》 (第 204

章 )第 6 條委任的副

廉政專員及根據該

條例第 7 ( 2 )條委任

署理廉政專員一職

的人  

 

7 .  一位議員提出，建議對《防止賄賂條例》及《廉政公署條例》

中 “廉政專員”作適應化修改，是否符合《基本法》。有一點須留意

的是，《基本法》並沒有提及副廉政專員及署理廉政專員的委任，有

關副廉政專員及署理廉政專員的委任是在《廉政公署條例》中作出規

定的。根據該條例第 6 及 7 ( 2 )條，副廉政專員及署理廉政專員在一九

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是由總督委任的。根據 <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

員會關於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一百六十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 >附

件三第 6 段，在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中對“總

督”的任何提述，須解釋為對行政長官的提述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(第 1 章 )附表 8 第 11 項已反映這項規定。因此，根據《廉政公署條

例》第 6 及 7 ( 2 )條，委任權力屬行政長官。  

8 .  就 “廉政專員”提出的適應化修改建議，旨在一方面反映《基本

法》所規定委任廉政專員的新主管當局，另一方面則保留《廉政公署

條例》及《防止賄賂條例》中就 “廉政專員 ”定 義 在 回 歸 前 的 法 律 效

力。有關“廉政專員”在該兩條條例下的建議定義是符合《基本法》

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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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“官方僱員”修改為“訂明人員”  

9 .  政府當局已仔細考慮將“官方僱員”修改為“訂明人員”這個

問題。正如我們在上一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中解釋過，“訂明人員”的

建議定義，是要保留“官方僱員”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同樣的法

律效力。  

10 .  “官方僱員”的定義是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

人，不論該職位屬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但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（第１章）附表 8 第 2 項，除了在某些指定情況下，“官方”須解釋

為對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”的提述。  

11 .  如 沒 有 條 例 草 案 或 建 議 對 “ 訂 明 人 員 ” 的 適 應 化 修 改 ， 則 對

“官方僱員”作出機械化的適應化修改，便要以“政府僱員”取代

“官方僱員”，即指“在政府轄下擔任受薪職位的人，不論該職位屬

永久或臨時性質”。不過，對於“在政府轄下”所涵蓋的範圍與“在

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是否可完全相同，還有一些疑問。因此， “訂明

人員 ”的“適應化定義 ”旨在免除以上一切疑問，並保留“官方僱員”

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前所涵蓋的範圍。  

12 .  由於機械化的適應化修改程式，不可用於“官方僱員 ”，我們認

為在條例草案中建議採用“訂明人員”是符合已訂下的法律適應化的

目標。事實上，立法會及政府當局早前已同意，在考慮到個別條例的

情況及法律效力後，非機械化的適應化修改在個別情況下是可以接納

的。有關例子包括在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(第 12 號 )條例草案》

中對“官方”的適應化修改以及在其他不同條例草案中對“《殖民地

規例》”的修改。詳細資料載於附件 A。  

在回歸以前的五個列明職位  

13 .  就建議作出適應化修改的“訂明人員”的定義 ( b )段而言，擔任

該段所列五個職位的人在回歸前顯然是“官方僱員”。案例法已確定

司 法 人 員 是 “ 在 英 皇 香 港 政 府 轄 下 ” 擔 任 受 薪 職 位 的 人 。 在 有 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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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u t u a l  L u c k  I n v e s t me n t  L t d . ( [ 1 9 9 7 ] H K L R D 1 0 9 7 )一案中，法院裁定上

訴法院法官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擔任職位，而上訴法院法官並不

因其獨立於政府而履行其職責，而不屬 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 ”擔任職

位。當中重要的並不是該職位是獨立於政府而履行職責，而是該職位

的職責是和公共服務有關的，因而屬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擔任職

位。同一份判決書也順帶提到，縱然核數署署長跟法官依憲制傳統一

樣享有相類似的獨立性，核數署署長 (根據第 122 章，第 3 ( 3 )條 )也是

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擔任職位的人。法庭提述的有關條文，亦出

現在廉政專員一職上。  

14 .  這些獨特安排同樣適用於金融管理專員及公務員 用委員會主

席，兩者分別獲委任以協助財政司司長和行政長官，執行受薪公職。

因此他們在回歸前是“官方僱員”。  

15 .  我們已解釋“在政府轄下”所涵蓋的範圍與“在英皇香港政府

轄下”是否完全相同，存有一些疑問。上文引述的案例亦曾提到，

“ i n  r i g h t  o f  t h e  G o v e r n m e n t  o f  H o n g  K o n g”是句老式短語，只不過

是“就香港而言”的意思。因此，“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”所涵蓋的

範圍，可被視為較“在政府轄下”為 。故此，我們建議在“訂明人

員”的建議定義之內，列明該五個職位，以消除任何指它們並非“在

政府轄下”的受薪職位的疑問。  

對五個列明職位的明文提述  

16 .  附件Ｂ載列擔任五個列明職位的人員有某些特點，可能會惹來

爭議或議論，指他們並非擔任政府轄下的職位，原因以下：  

( i )  與其他作為政府一部分以及在政府以下行使其職能的

職位比較，這五個職位在行使其職能時是獨立於政府

的；以及  

( i i )  與其他職位不同，這五個職位並不屬公務員編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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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.  我們擔心有人會把上述爭議或議論訴諸法院（不管出現這種情

況的可能性有多低），指這五個列明職位並非“在政府轄下”的受薪

職位，而因此在《防止賄賂條例》及《廉政公署條例》條文的適用範

圍以外。有鑑於此，我們建議應謹慎行事，將這五個已涵蓋於“官方

僱員”定義中的職位，在“訂明人員”的建議定義下列出，使情況更

為明確。  

18 .  據 我 們 所 知 ， 並 無 任 何 其 他 屬 “ 官 方 僱 員 ” 涵 義 範 圍 內 的 人

員，未被包括在我們建議的“訂明人員”的定義內。  

19 .  我們承認，即使沒有列出該五個職位，法院也可能接受“訂明

人員”與“官方僱員”有相同的法律效力。事實上，在我們建議的定

義中，並無任何部分暗示這五個列明職位一定不是“在政府轄下”的

受薪職位。縱然如此，當局明文列出這五個職位，是為免生疑問。考

慮到這些載有重要刑事條文的條例的性質，涵義明確是極之重要的，

我們認為謹慎行事是必需及適當的。  

20 .  總括而言，我們確定有關“廉政專員”和“官方僱員”的適應

化修改建議是符合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的原則和範圍，有關建議

純粹是要保留有關名詞在回歸前的同樣法律效力。  

 
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
行政署  

二零零二年九月  



附件 A 

非機械化適應化修改的先例  

1 .  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 (第 1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
y 根 據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條 例 草 案 中 就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例 》

（第 221 章）第 5 6 ( 2 ) ( a )條的“官方 ”經適應化修改為 “特區 ”，並
非修改為“政府 ”。  

2 .  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  

y 條例草案中對 “《殖民地規例》 ”的提述經適應化修改為 “ “《公務
人員 (管理 )命令》 ”指經不時修訂的下列文書  –  

( a )  《 1997 年公務人員 (管理 )命令》 ( 1 9 9 7 年第一號行政命令 )；  

( b )  根據該命令第 21 條訂立的《公務人員 (紀律 )規則》 (該命令
及規例均刊登於 1997 年第 2 期憲報第 5 號特別副刊 )；及  

( c )  根據該命令訂立的任何其他規例或作出的任何指示。 ”  

而不是由政府當局最初建議的 “有關的行政命令 ”，即 “由行政長
官為管理公務人員而發出的任何行政命令及根據該等命令所訂立

的任何規例或所發出的任何指示 ”。  

y 《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》法案委員會的報告指出，
“為求清晰明確，議員亦建議把現行的特定行政命令納入 “有關的
行政命令 ”的定義內 ”。以上適應化修改後的定義其後亦應用於若
干有關紀律部隊的條例。  

 



 
附件 B 

五個列明職位的特點  

 基於五個列明職位以下的特點，他們是否屬於政府轄下的受薪職位存在疑問  – 

 司法人員  審計署署長  廉政專員  金融管理專員  公務員 用  
委員會主席  

管理及運作上

的控制  
《基本法》第八十五條

訂明，香港特區法院獨

立進行審判。  

《基本法》第五十八

條訂明，審計署獨立

工作，對行政長官負

責。  

《基本法》第五十

七條訂明，廉政公

署獨立工作，對行

政長官負責。  

《外匯基金條例》

(第 66 章 )第 5A 條
訂明金融管理專員

協助財政司司長執

行其根據第 66 章獲
授予的職能，並執

行財政司司長所指

示的職能。  

公務員 用委員會

根據《公務員 用

委員會條例》 (第 93
章 )第 3(1)條成立。
公務員 用委員會

主席不受行政長官

或任何人指示和控

制。  

公務員編制  該五個職位都不屬公務員編制  

職員  司法機構聘用的職員不

屬公務員編制。  
審計署的職員屬公務

員編制。  
廉政專員根據《廉

政 公 署 條 例 》 (第
204 章 )第 8 條委任
的職員不屬公務員

編制。  

根據《外匯基金條

例》 (第 66 章 )第
5A(3)條獲委任以協
助金融管理專員的

職員不屬公務員編

制。  

公務員 用委員會

的輔助人員是公務

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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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儘管如此，該五個職位，應透過適應化修改，維持在回歸前屬於 “官方僱員 ”，在英皇香港政府轄下擔任受
薪職位。有關條文見下表  –  

 司法人員  審計署署長  廉政專員  金融管理專員  公務員 用  
委員會主席  

委任及免任權  由行政長官根據推薦作
出 (見《基本法》第八
十八、八十九及九十

條 )；或由終審法院首
席法官根據不同條例作

出。  

由中央人民政府根據

行政長官的提名或建

議 作 出 ( 見 《 基 本
法》第十五及四十八

(五 )條 )。  

由中央人民政府根

據行政長官的提名

或建議作出 (見《基
本法》第十五及四

十八 (五 )條 )。  

由財政司司長行使

(見 《 外 匯 基 金 條
例》 (第 66 章 )第
5A(1)條 )。  

由行政長官行使 (見
《公務員 用委員

會條例》 (第 93 章 )
第 3 條 )。  

薪酬  從政府一般收入中直接

支取薪酬。司法機構政

務長為管制人員。  

從政府一般收入中直

接支取薪酬。審計署

署長為管制人員。  

從政府一般收入中

直接支取薪酬。廉

政 專 員 為 管 制 人

員。  

由政府外匯基金直

接支付薪酬 (見《外
匯基金條例》 (第 66
章 )第 6 條 )。  

從政府一般收入中

直接支取薪酬。公

務員 用委員會主

席為管制人員。  

公共職務  根據不同條例的規定執

行司法職能，行使司法

人員的權力。  

審核、查究及審計所

有會計人員與公帑、

印花、證券、物料及

任何其他政府財產有

關的帳目。  

根據《防止賄賂條

例》 (第 201 章 )及
《廉政公署條例》

(第 204 章 )執行職
責並行使權力。  

協助財政司司長執

行其根據《外匯基

金條例》第 66 章獲
授予的職能。  

根據《公務員 用

委員會條例》 (第 93
章 )，就公職服務空
缺的填補、人員的

擢升，以及紀律個

案，向行政長官提

供意見。  

 


